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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制（修）訂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 

項目編號 EA02 

項目名稱 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制（修）訂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辦理時程：新設機關或業務職掌變動時。 

二、辦理程序： 

（一）蒐集本機關職掌有關資料。 

（二）依組織法規所訂各內部單位法定職掌業務項目之合理性及

決行層級適當性將所有業務項目分類列舉、劃分決行層

級、檢討何項業務歸何層級決行。 

（三）編訂分層負責明細表草案。 

（四）協調內部有關單位並召開會議。 

（五）簽報市長（甲表）或機關首長（乙表、丙表）核准。 

（六）分別依機關組織法規規定函報權責機關核定或備查。 

（七）實施。 

控制重點 一、一級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訂定或修正，均需於報請市府核定

或備查後實施。 

二、二級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訂定或修正，分別依組織規程規

定，報請權責機關（直屬一級機關或市府）核定或備查後實

施。 

三、本市各區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訂定或修正，應依組織規程規

定，經民政局訂定後，報請市府備查後實施。 

法令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所屬各一、二級機關組織規程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104.8.31) 

使用表單 一、（一、二級機關全銜）分層負責明細表（草案）（甲表、乙表）。 

二、（二級機關全銜）分層負責明細表（草案）（丙表）。 

三、（機關全銜）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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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制（修）訂作業 

 

 

 

 

 

 

 

 

 

 

 

 

（二）市府二級機關 

 

 

 

 

 

 

 

 

 

 

 

 

甲表擬定 

人事單位 

審核原則：均依組織法規所

訂各內部單位法定職掌業

務項目之合理性及決行層

級適當性且無違背其他相

關規定。 

乙表擬定 

人事單位 

本府二級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訂定原則 

轉陳市府 

直屬一級機關 

核  定 

直屬一級機關 

各機關蒐集各單位

職掌之全部工作項

目並初擬決行層級 

作業結束 

丙表訂定 

人事單位 

備   查 

直屬一級機關 

核  定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核  定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甲表擬訂 

人事單位 

審核原則：均依組織法規所訂

各內部單位法定職掌業務項

目之合理性及決行層級適當

性且無違背其他相關規定。 

乙表訂定 

人事單位 

本府一級機關分層負責明細

表訂定原則 

備  查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各機關蒐集各

單位職掌之全

部工作項目並

初擬決行層級 

作業結束 

(一)市府一級機關 

E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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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原則：均依組織法規所訂

各內部單位法定職掌業務項

目之合理性及決行層級適當

性且無違背其他相關規定。 

分層負責明細表訂定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臺中市各區公所

組織規程 

 

備  查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各機關蒐集各單位

職掌之全部工作項

目並初擬決行層級 

作業結束 

(三)本市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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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制（修）訂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是否有配合機關組織規程

之擬（修）訂，進行各單

位業務職掌分層負責之

修正需求。 

      

二、是否確實蒐集各單位職掌

之全部工作事項並初擬

決行權責之層級。 

      

三、對於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制

（修）訂是否注意配合組

織規程之規定研擬。 

      

四、分層負責明細表制（修）

訂後，是否有先經權責機

關核定之程序，再發布實

施。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

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

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

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

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